
上海市人民政府令

第　６９　号

　　«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‹上海市农业机械安全管理规定›

等２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»已经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市政府第１６１

次常务会议通过,现予公布,自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２日起施行.

市　长

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２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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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«上海市农业机械

安全管理规定»等２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

(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２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６９号公布

自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２日起施行)

　　经研究,市人民政府决定,对«上海市农业机械安全管理规定»

等２件市政府规章作如下修改:

一、对«上海市农业机械安全管理规定»的修改

１．删去第十五条第二款.

２．删去第十八条.

３．将本规定中的“上海市农业委员会”统一修改为“上海市农

业农村委员会”;“区、县农业行政管理部门”统一修改为“区农业农

村行政管理部门”.

二、对«上海市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简陋锅炉和非法改装常压锅

炉的规定»的修改

１．将第十二条第三款修改为:

为制造、销售土锅炉提供场地、设施的,按照«上海市产品质量

条例»第四十三条规定,由市场监管部门没收其提供场地、设施所

取得的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罚款.

２．将本规定中的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”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”统

一修改为“市场监管部门”.将第六条中的“消防部门”修改为“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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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救援机构”.将第七条中的“安全生产监管部门”修改为“应急管

理部门”,“消防部门”修改为“消防救援机构”.将第九条“工商行

政管理部门”修改为“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”.将第十一条的

“安全生产监管”修改为“应急管理”,“消防”修改为“消防救援”.

本决定自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２日起施行.«上海市农业机械安全

管理规定»等２件市政府规章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部分条

文顺序和文字作相应调整后,重新公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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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农业机械安全管理规定

　　(１９９３年７月１９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４０号公布　根据

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９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４号修正　根据２０１０年

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２号公布的«上海市人民政府关

于修改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›等１４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

定»修正　根据２０１４年５月７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１６号公布

的«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‹上海港口岸线管理办法›等８件市

政府规章的决定»修正　根据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２日上海市人民政府

令第６９号公布的«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‹上海市农业机械安

全管理规定›等２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»修正并重新公布)

　　第一条　为了加强对农业机械及其驾驶、操作人员的安全监

督管理,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,促进农业生产发展,根据国家有

关规定,结合本市实际情况,制定本规定.

第二条　本规定所称农业机械,是指用于农业生产及其产品

初加工等相关农事活动的机械、设备.

第三条　凡在本市范围内作业的农业机械及其驾驶、操作人

员,以及与农业机械作业有关的人员,均应当遵守本规定.

第四条　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是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理工

作的主管部门.

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负责本规定的具体实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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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　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前,其所有人应当持本

人身份证明和机具来源证明,到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申请登记,在领

取号牌、行驶证后方可用于作业.行驶证应当随机携带,不得转

借、涂改或者伪造.

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使用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,其所有人

应当按照规定申请变更登记.

第六条　未注册登记的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需要移动的,拖拉

机、联合收割机所有人应当到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申请临时行驶号

牌,并按照规定的要求驾驶.

第七条　农业机械应当保持技术状态良好,机容整洁,安全设

备齐全有效.

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还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机动车运行安全

技术条件,并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管理.

第八条　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当按照规定,对农业机械定期

进行技术检验.

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在为新购置的农业机械办理有关手续时,

应当进行技术检验;对已申领号牌的农业机械,每年应当进行年度

技术检验.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可以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,对农业

机械进行不定期检验.

第九条　农业机械驾驶、操作人员应当经过专门培训,并经农

机安全监理机构考核合格,领取驾驶证或者操作证后,方准驾驶或

者操作农业机械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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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　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驾驶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:

(一)年满１８周岁;

(二)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安全驾驶要求;

(三)具有相应的安全驾驶技能.

第十一条　农业机械驾驶、操作人员应当自觉遵守有关农业

机械安全操作规程及制度,按时参加审验,服从安全检查,接受安

全教育.

第十二条　在道路上驾驶农业机械,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的

道路交通管理法规、规章.

第十三条　农机事故的具体处理程序和办法,按照国家和本

市的有关规定执行.

第十四条　使用农业机械在田间、场院、乡村道路上从事各项

作业时,违反本规定以及农机安全操作规程、驾驶规则的行为,均

属违章行为.

第十五条　对违章的责任人员,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或

者区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;情节严重的,可处以２００元

以下的罚款.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,从其规定.

因违章需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,应当提交公安机关处理.

第十六条　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或者区农业农村行政管理

部门作出行政处罚,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.收缴罚没款,应当

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财物收据.

罚没收入按规定上缴国库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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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　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,可以按照«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»和«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»的规定,申

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.

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,不提起诉讼,又不履行具体

行政行为的,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依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诉讼法»的规定,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.

第十八条　本规定自１９９３年８月１日起施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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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简陋锅炉和

非法改装常压锅炉的规定

(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７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３７号发布　根据

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２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６９号公布的«上海市人民

政府关于修改‹上海市农业机械安全管理规定›等２件市政府规章

的决定»修正并重新公布)

　　第一条(目的)　

为了消除非法制造、销售、使用简陋锅炉和将常压锅炉改为承

压使用产生的事故隐患,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,根据国家有关规

定,结合本市实际情况,制定本规定.

第二条(含义)　

本规定所称的简陋锅炉,是指不按照国家标准设计、不采用标

准材质或者不按照规定工艺制造的产生蒸气或者热水的承压设备

(以下简称土锅炉).

本规定所称的常压锅炉,是指锅炉本体开孔或者用连通管与

大气相通,在任何情况下锅炉本体顶部表压为零的热水锅炉.

第三条(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)　

生产者和经营者应当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,制

造、销售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锅炉.

本市豆制品、食品、木材、服装等加工场(厂)以及洗衣、理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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浴室、建筑工地等场所使用的锅炉,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

规定.

第四条(禁止制造、销售、使用土锅炉的情形)　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用油桶、柏油桶或者其他容器改装、用劣

质材料卷制焊接或者制造筒型、非筒型结构的土锅炉.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和使用土锅炉.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制造、销售土锅炉提供场地、设施.

第五条(禁止将常压锅炉改为承压使用)　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常压锅炉承压使用或者通过改变锅炉

结构和安装系统管路、阀门等方式,将常压锅炉改装成承压锅炉.

第六条(房屋出租者的提示义务)　

房屋所有者将房屋出租给承租者用于豆制品、食品、木材、服

装等加工场(厂)以及洗衣、理发、浴室、建筑工地等场所使用或者

用于居住的,应当告诫承租者不得使用土锅炉、不得将常压锅炉改

为承压使用.

房屋出租者发现承租者有违反第四条、第五条规定情况的,应

当予以制止,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消防救援机构报告.

第七条(社区监管)　

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本社区内豆制品、食品、

木材、服装等加工场(厂)以及洗衣、理发、浴室、建筑工地等场所使

用锅炉的情况,列入重点监控事项,并配置协管人员,加强日常检

查和巡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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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发现有违反本规定的行为,应当告

知停止使用,并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、应急管理部门和消防救援机

构报告.

第八条(告知)　

在对豆制品、食品、木材、服装等加工场(厂)以及洗衣、理发、

浴室等场所经营者办理登记注册时,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告知其使

用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锅炉.

第九条(执法信息的沟通)　

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将查处豆制品、食品、木材、服装等加

工场(厂)以及洗衣、理发、浴室等场所使用土锅炉和将常压锅炉改

为承压使用的情况,通知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.

第十条(举报和奖励)　

鼓励对制造、销售、使用土锅炉和将常压锅炉改为承压使用的

违法行为进行举报.

市场监管部门对举报的违法行为,经查实应当给予举报者适

当奖励.

第十一条(执法检查)　

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锅炉使用情况的抽查,并根据需要

开展专项检查.

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、公安、消防救援等部门和机构应当根据

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,各司其职,加强对制造、销售、使用锅

炉的行政执法的协调和沟通,并组织联合执法.对发生重大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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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和整改不力的区域,应当予以通报.

第十二条(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)　

制造、销售土锅炉的,按照«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»第四

十九条的规定,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停止制造、销售,没收制造、销

售的土锅炉,并处制造、销售土锅炉(包括已销售和未销售的)金额

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并处没收违法所得;情

节严重的,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.

对使用的土锅炉,由市场监管部门监督使用者拆除和销毁,并

根据情节轻重对使用者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.

为制造、销售土锅炉提供场地、设施的,按照«上海市产品质量

条例»第四十三条规定,由市场监管部门没收其提供场地、设施所

取得的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罚款.

将常压锅炉承压使用,或者通过改变锅炉结构和安装系统管

路、阀门等方式将常压锅炉改装成承压锅炉的,由市场监管部门责

令改正,并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.

房屋出租者不履行治安责任,发现承租者有利用所租居住房

使用土锅炉和将常压锅炉改为承压使用等违法行为不制止、不报

告的,由公安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.

第十三条(民事和刑事责任)　

对制造、销售、使用土锅炉和将常压锅炉改为承压使用,造成

他人人身、财产损害的,依法承担赔偿责任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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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(实施日期)　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.２００２年３月５日上海市人民政

府颁布的«上海市禁止非法制造销售使用简陋锅炉的若干规定»同

时废止.

报送:国务院,市人大常委会.
主送: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.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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